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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件  

苏发改价格发〔2020〕658号 

 
 

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广 

使用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强化 

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监管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

委（局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电力公司： 

为确保国家及省近年来降电价政策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转

供电终端用户，降低中小微企业用电成本，优化我省营商环境，

省电力公司运用“互联网+”和大数据技术，研究开发了“转供

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，助推我省构建“政府部门及时管控、电

网企业主动服务、终端用户广泛监督”三位一体转供电环节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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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格局。该小程序试点应用以来，效果良好。经研究，决定在

全省范围内推广运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推广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 

主要依托“国网江苏电力”微信公众号及“网上国网”App

开发的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，对转供电主体价格行为实

施程序化规范管理，实现可视化关联转供电主体、一键评估、举

报等功能。根据终端用户填报的交费信息，对照国家及省电价政

策，对转供环节加价幅度自动进行“在规定范围以内”、“疑似

偏高”、“明显偏高”结果判定，为用户实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

和市场监管部门实施现场监管提供便利。 

二、强化转供电价格政策宣传 

继续加大我省转供电价格政策宣传。全省转供电主体按照

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

发改工价发﹝2019﹞396号）明确选定转供电收费方式。一种方

式是按国家和省规定的目录销售电价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，变压

器和线路损耗通过租金、物业费、水电公摊等协商解决；另一种

方式是按照转供电主体电压等级目录销售电价顺加不超过10%

的变压器和线路损耗每月（定期）向终端用户进行预收电费，年

底（定期）按照实际损耗多退少补，并予以公示。 

三、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

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各部门各司其职、密切合作，强化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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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电环节价格监管，全方位跟踪转供电线索，实现对转供电主体

及其价格行为监管全覆盖。 

发展改革部门作为转供电价格管理职能部门，主要负责组织协

调转供电环节价格清理规范工作。做好电价政策制定及宣传解释，

指导供电企业不断完善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功能应用。 

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开展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，

参考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中收集的数据线索，依法查处商

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写字楼等转供电主体价格违法行为。对依法

依规被认定为具有失信行为的转供电主体，实施信用惩戒。 

供电企业主要负责开展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系统功

能的日常运用维护及迭代升级，持续优化完善应用场景。积极组

织终端用户填报样本，定期填报转供电加价数据，不断扩大转供

电主体及其所属终端用户填报范围。开展转供电违规加价的线索

摸排和终端用户上传举报凭证的人工校核，对疑似不合理加价的

转供电主体进行提醒，督促其自行整改。对具备“一户一表”改

造条件的转供电主体，供电企业要主动服务，尽快实现直接供电，

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压紧压实责任。各地要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

展大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行为的重要

性，充分发挥好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程序的积极作用，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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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协同配合，全面落实工作责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二）广泛开展宣传。各地要丰富“转供电查询一点通”小

程序的宣传方式，通过线上宣传、营业厅张贴公告、转供电主体

及终端用户走访等方式，推动转供电终端用户积极应用，形成有

效的社会监督氛围。 

（三）强化信息共享。各地要加强对转供电主体电价执行情

况信息的资源共享，供电企业要对小程序收集到的有效信息开展数

据挖掘和分析，并将分析报告抄送当地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部门。 

 

 

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   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年6月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，省委办公厅、省

政府办公厅，国家审计署南京特派办。 
 
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7月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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